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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新星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的说明 

 

 北京东方新星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票在一个交易

日内（2015 年 6 月 9 日）日均换手率与前五个交易日的日均换手率的比值达到 30 倍，并

且累计换手率达到 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的情况。 

二、对重要问题的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者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核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

情形； 

6、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三、关于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

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

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补充之处。 

四、本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一）本公司 2014 年度财务信息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根

据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公司 2014 年营业收入为 47,086.92万元，同比下降 5.91%。受公司

应收账款余额较大导致计提坏账准备增加等因素的影响，公司 2014 年净利润为 3,750.42

万元，同比下降 32.45%。 

 （二）2015 年 1-3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796.44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6.26%，

实现净利润 1,296.6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7.42%（2015 年 1-3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结合公司 1-3月实际经营情况及对市场预测，公司预计 2015 年上半年营业收

入及净利润同比变动幅度为-15%至 15%之间，具体数据以法定时间披露的 2015 年半年度

报告为准。 

（四）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

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五）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认真注意以下风险因素：  

1、客户集中度高的风险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为石油化工行业、新型煤化工行业的大型建设项目提供工程勘察和

岩土工程施工服务。我国石油化工行业、新型煤化工行业的建设投资主要由中国石化集团、

中国石油集团、中海油、中化集团、神华集团等公司开展，公司所服务的目标客户也主要

是前述公司。2012-2014 年，公司来源于中国石化集团下属各分、子公司的收入合计

39,854.65 万元、41,544.91 万元和 39,843.77 万元，占其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80.64%、83.02%和 84.62%。虽然中国石化集团下属各分、子公司均单独制定招投标方案并

组织招投标、签署工程合同、进行工程质量验收和结算支付，但均受中国石化集团实际控

制。如将中国石化集团下属各分、子公司作为同一客户考虑，公司存在客户集中度高的风

险。 

公司 2012-2014年的收入主要来源于中国石化集团下属分、子公司的原因是：公司的

前身勘察设计院是中国石化集团内唯一直属的综合勘察单位，中国石化集团下属多家分、

子公司与公司有多年合作历史，属于公司的重点客户。同时，中国石化集团业务主要侧重

于石油炼化，相对于中国石油集团、中海油、中化集团等其他石化企业，中国石化集团在

石油炼化项目、油气储运方面的投资较多，而公司主营业务是为大型石油炼化、储运项目

的工程建设提供工程勘察和岩土工程施工服务，因此在整体业务承接能力有限的情况下，

相较于其他客户，公司参与中国石化集团各分、子公司招投标的项目数量相对较多。 

目前，石油化工和新型煤化工行业工程勘察和岩土工程施工业务领域已基本实现市场



化，公司承接中国石化集团各分、子公司的业务的主要方式也是市场化的招投标。近年来

公司已稳步推进中国石化集团下属分、子公司以外的其他客户的开发工作，但在未来一段

时间内公司的业务收入仍将主要来源于中国石化集团下属的分、子公司。2014年以来受宏

观经济增速下滑影响，中国石化集团缩减、放缓了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速度。如未来中国

石化集团对石油化工建设项目的工程勘察和岩土工程施工服务需求持续减少，且公司对中

国石化集团以外的其他行业领域及客户的开发工作无重大进展，公司的经营业绩将受到较

大不利影响。 

2、业绩下滑风险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为石油化工、新型煤化工行业的大型建设项目提供工程勘察和岩土

工程施工服务。影响公司经营业绩的因素较多，既包括外部宏观经济、行业发展等因素，

亦包括内部经营管理、成本控制等因素。2012-2014 年公司合同签订额分别为 40,495.35

万元、59,090.73 万元和 36,225.68 万元，营业收入分别为 49,425.84 万元、50,042.48

万元和 47,086.92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5,995.41万元、5,552.10 万元和 3,750.42万元。

受上游石油化工行业缩减、放缓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速度的影响，公司 2014 年度签订合

同的金额和当期实现的营业收入较以前年度偏低。在假设各项目不存在超合同约定工作量

的前提下，2012-2014年各年末，公司在施项目未实现收入及已中标/签订合同但未开工项

目预期可实现收入合计分别为 1.62 亿元、1.86 亿元和 1.67 亿元，如 2015 年后续项目获

取不理想，则业绩存在大幅下滑的风险。如未来石油化工行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速度进

一步缩减或放缓，公司 2015年以后的经营业绩也存在持续下滑的风险。 

3、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持续下滑甚至为负风险 

2012-2014 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10,647.02 万元、-1,334.53

万元和-3,529.70 万元。2012-2014 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持续下滑与公司

所处行业经营模式及宏观经济环境有关。公司工程款的收款期较长，在工程实施过程中，

业主通常按照当期（当月）实际完成工作量（对应工程款）的 75%-85%支付工程进度款，

剩余部分工程尾款需在整体工程竣工（公司负责的单项工程完工实际与整体工程竣工时间

一般间隔 1-2年）且业主完成内部审计程序后取得，并需预留 5%-10%的质保金（在整体工

程运行满 12个月后支付）。基于上述情况，公司各年度收到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入与当期营

业收入差异较大。 

受工程款回款期长及公司在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需要先期支付投标保证金、预付款

保函保证金、履约保函保证金、原材料采购和劳务分包等相应款项的影响，公司项目收款

进度和付款进度不同步，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为负的风险较高。 



2012-2014 年我国 GDP 增速出现下滑，受宏观经济的影响，石油化工行业、新型煤化

工行业的付款速度放缓，公司工程款回收周期进一步延长，导致公司 2013年度和 2014年

度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为负。 

目前公司营运资金尚能满足业务发展需要，未来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对营运资

金规模的要求亦将增加，如果未来一段时间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依然持续下滑甚至

为负，将会削弱公司承揽和运营项目的能力，并可能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4、应收账款余额较大的风险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 36,786.43 万元，占流动资产的

比例为 68.72%，其中，账龄在 2 年以内应收账款比例为 77.56%。应收账款金额较大，主

要是由于：（1）随着公司业务的发展和业务规模的扩大，作为质保金的应收账款逐年增加；

（2）一般情况下，业主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按照合同约定按月或按工程进度确认工作量，

进行结算并支付工程进度款，但从工作量确认到业主结算付款的周期会受客户内部付款审

核手续影响而拉长，导致公司在相应时点应收账款规模较大。未来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扩

大，公司应收账款可能进一步增加，应收账款不能及时回收将给公司带来一定的营运资金

压力并可能导致坏账风险。 

上述风险为公司主要风险因素，将直接或间接影响本公司的经营业绩，请投资者特别

关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第四节 风险因素”等有关章节，并特别关注上

述风险的描述。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新星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6月 10日 

 




